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樊建平） 

 

作为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2017年严格按

照《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

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独立董事工

作制度》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在2017年的工作中，勤勉、尽责、忠

实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积极出席相关会议，认真审议董事会各项议案，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独

立意见，切实维护了公司和股东尤其是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现就2017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

况述职如下： 

一、出席会议情况    

（1）2017年度公司召开了8次董事会，独立董事出席会议的情况如下： 

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情况 

独立董事

姓名 

本 报 告 期

应 参 加 董

事会次数 

现场出席次数 
以通讯方式

参加次数 
委托出席次数 缺席次数 

是否连续两

次未亲自参

加会议 

樊建平 1 0 1 0 0 否 

（2）2017 年度公司共召开股东大会 2 次，本人列席次数为0次。 

    二、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本人因个人原因于 2017 年 3 月 20 日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职务，报告期内未发表

独立意见。 

三、董事会下设委员会工作情况及年报工作情况 

1、作为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召集人，报告期内组织召开了1次工作会议，本人对提名

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经历、经营管理经验、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等多方面进行认真审核，

并将审核同意后的人选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充分发挥提名委员会在董事会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2、在公司2016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和年报的编制过程中，本人和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约谈了

部分业务负责人，认真听取公司经营层对公司2016年度生产经营情况和投资经营活动等重大事

项的汇报；听取公司财务总监对公司2016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汇报。 

四、对公司进行现场调查情况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 



1、2017年，本人对公司管理和内部控制等制度的建设及执行情况、董事会决议执行情况等

进行了调查，有效地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责； 

2、凡须经董事会及董事会下设委员会决策的重大事项，本人都事先对公司介绍的情况和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认真审核，为董事会的重要决策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3、对公司财务运作、资金往来等日常经营情况定期查阅有关财务资料； 

4、本人还多次到公司调研和工作，利用本人的专业知识，对公司战略发展、风险控制和规

范经营提出了多项建议，并得到贯彻执行 

五、其他工作 

1、未有提议召开董事会的情况； 

2、未有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的情况。 

以上是本人对2017年度履行职责情况的汇报。 

 

独立董事：樊建平 

联系方式：jp.fan@siat.ac.cn  

2018 年 4 月 17 日 

  

 




